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股本为1,580,435,073股，其中公司股票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9,920,991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剔除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股份数量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的基数为1,570,514,082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8.00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256,411,265.6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

份）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1,256,411,265.60 元/1,580,435,073 股=
0.7949780 元/股，2023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7949780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公司2023年8月9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为：以公司总股本1,580,435,073股扣减已回购股份9,920,991股

后的1,570,514,0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8.00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1,256,411,265.6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公司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不变。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

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采用分配总额固定方式，具体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

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9,920,991.00股后的1,570,514,082.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8.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7.2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8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2023年8月23日

除权除息日：2023年8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3年8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8月24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8*****272
08*****293
02*****615
08*****352

股东名称

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

肖永明

北京联众同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8月14日至登记日2023年8月23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15-02号

2、咨询联系人：李瑞雪

3、咨询电话：0979-8962706
4、传真电话：0979-8962706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3-047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吴江华、王珲、罗乐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月19日披露了《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吴江华、王珲，监事罗乐

因个人资金需求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110,5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252%。2023年5月23日披露了《关

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现将吴江华先生、王珲先生、罗乐先生减持

计划实施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根据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吴江华先生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其在上述

减持区间未减持公司股份，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

王珲先生于2023年2月27日，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共减持了股份75,000股，减持股份计

划已实施完毕；罗乐先生于2023年7月27日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共减持了股份3,500股，减

持股份计划实施数量过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关于监事减持股份

计划实施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8）。具体的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王珲

罗乐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

2023年2月27日

2023年7月27日

减 持 均 价（元/
股）

14.387
12.366

减持股数（股）

75,000
3,500

减持比例（%）

0.0171
0.0008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吴江华

王珲

罗乐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0,000
30,000
90,000
301,000
75,250
225,750
22,500
5,625
16,875

0.0273%
0.0068%
0.0205%
0.0686%
0.0171%
0.0514%
0.0051%
0.0013%
0.0038%

120,000
30,000
90,000
226,000
0
226,000
19,000
2,125
16,875

0.0273%
0.0068%
0.0205%
0.0515%
0.0000%
0.0515%
0.0043%
0.0005%
0.0038%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2、上述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

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吴江华先生、王珲先生、罗乐先生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

计划，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4、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的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减持股份的数量在减持计划内，未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备查文件

吴江华先生、罗乐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96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 公告编号：2023-084
债券代码：127068 债券简称：顺博转债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16日收到公司监事宋

晨女士出具的《关于亲属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及致歉函》，获悉宋晨女士的父亲宋学杰先生、

母亲朱晓琳女士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至2023年 8 月 16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

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宋学杰先生、朱晓琳女士构成短线交易行为，现就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宋学杰

朱晓琳

交易日期

2023年7月25日

2023年7月26日

2023年7月26日

2023年7月27日

2023年7月27日

2023年7月28日

2023年8月1日

2023年8月2日

2023年8月15日

2023年8月15日

2023年8月1日

2023年8月16日

交易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交易方向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卖出

交 易 股 数
（股）

500
300
200
200
300
300
500
1,400
1,800
1,900
500
500

成交价格
（元/股）

8.54
8.16
8.16
7.83
7.78
7.38
7.48
7.18
6.66
6.69
7.48
6.63

成 交 金 额
（元）

4,270
2,448
1,632
1,566
2,334
2,214
3,740
10,052
11,988
12,711
3,740
3,315

本次短线交易宋学杰先生产生的收益为-3,557元（计算方法：卖出成交金额-买入成交金

额=24,699-28,256=-3,557元）；本次短线交易朱晓琳女士产生的收益为-425元（计算方法：卖

出成交金额-买入成交金额=3,315-3,740=-425元），宋学杰先生、朱晓琳女士本次短线交易未

获取收益。截至目前，宋学杰先生、朱晓琳女士不再持有公司股票。

二、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1、本次短线交易行为系宋学杰先生、朱晓琳女士不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致，买卖

股票是其本人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独立判断而作出的决定，宋晨女士事先并不知晓相关

情况，且未告知亲属公司经营相关信息。宋晨女士对于未能及时尽到提醒、督促义务深表自

责，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承诺将深入学习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

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并督促亲属执行到位，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

宋学杰先生、朱晓琳女士已深刻认识到本次事项的严重性，对本次短线交易造成的不良

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将在今后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在证券交易中严

格遵守相关规定，保证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2、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加强合规培训和宣导，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加强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公司将进一步

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三、备查文件

1、宋晨女士出具的《关于亲属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及致歉函》；

2、宋学杰先生和朱晓琳女士交易记录。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02 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2023-29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亲属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3年
6月26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一）公司于 2023年 6月 26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35,268,478股为
基数，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0.46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22,349.99元，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7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若在实施分派前发生变化的，将按照现金
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三）自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五）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股后的 435,

268,478股为基数，按照“现金分红总额 20,022,349.99元固定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46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14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92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46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8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8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8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8月24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帐号

08*****125
股东名称

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8月15日至登记日：2023年8月23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富煌钢构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雅婷
咨询电话：0551-65673192
传真电话：0551-88561316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002743 证券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23-028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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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科华生物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金红英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1189号

021-64954576
kehua@skhb.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陈兴龙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1189号

021-64954576
kehua@skhb.com

002022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396,475,774.51
21,128,073.92
6,885,105.47

-592,060,407.58
0.0411
0.0411
0.44%

本报告期末

7,457,864,308.88
4,546,506,357.22

上年同期

902,928,251.87
46,430,948.61
44,781,944.58
40,951,115.03

0.0903
0.1102
1.23%

上年度末

8,813,157,013.32
4,814,922,149.7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54.66%
-54.50%
-84.63%

-1,545.77%
-54.49%
-62.70%

减少0.7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15.38%
-5.57%

注：上年同期相关数据引用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
半年度报告》未将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珠海保联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湾区产融投资（广州）有
限公司

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呈瑞正乾二十七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戴姜明

胡宏伟

林腾光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人民
币资金汇入

韶关市融誉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李伟奇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49,059

持股比例

18.64%
2.43%
2.00%

1.33%

0.83%
0.79%
0.79%

0.71%

0.71%
0.63%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1、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呈瑞正乾二十七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4,526,847股；2、胡宏伟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510,000股；3、李伟奇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3,260,000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95,863,038
12,476,145
10,298,317

6,856,940

4,274,900
4,070,000
4,064,925

3,642,305

3,628,059
3,260,00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0

数量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上海科华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
公 司 2020 年
可转换公司债
券

债券简称

科华转债

债券代码

128124

发行日

2020年07月28日

到期日

2026年07月27日

债 券 余 额
（万元）

73,756.59

利率

第一年0.30%、
第 二 年0.50%、第三年0.80%、第四年1.20%、第五年1.50%、第六年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资产负债率

项目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

26.98%
本报告期

11.18

上年末

33.60%
上年同期

8.96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3年3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并与交易对方签署《解除协议书》，解除2022年9月27日签署的《关于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
以及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书》。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3
月28日披露的《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

2、关于公司（以下或称“被申请人”）与彭年才、李明、苗保刚、西安昱景同益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合称“申请人”）间涉及的 SDV20210578《关于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和
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书》（2018.6.8）争议仲裁一案，公司与申请人于2023年
3月27日签署了《SDV20210578 号争议仲裁案和解备忘录》，各方同意在《SDV20210578 号争
议仲裁案和解备忘录》的基础上由申请人撤回本案的全部仲裁请求、由公司撤回本案的全部仲
裁反请求。2023年3月29日，公司收到本案仲裁庭于2023年3月28日作出的“〔2023〕沪贸仲裁

字第0642号《撤案决定》”，仲裁庭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作出如下决定：“同意申请人方撤回
其仲裁请求的申请以及被申请人撤回其仲裁反请求的申请，SDV20210578《关于西安天隆科技
有限公司和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书》（2018.6.8）争议仲裁案自本撤案决定作
出之日起撤销。”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撤案决定〉暨重大仲裁结
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3、公司股票自 2023年 4月 4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
“*ST科华”变更为“科华生物”，公司股票代码不变，仍为“002022”，股票交易价格日涨跌幅限
制由“5%”变更为“10%”。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

4、公司于2023年6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增加全资子公司
上海科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医疗”）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集
采及区域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增加全资子公司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实验系统”）及其陕西分公司为募投项目“化学发光生产线建设项目（调整）”的实施主体，
增加上海市松江区叶旺公路699弄、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铁新城尚林路4266号为募投项
目“化学发光生产线建设项目（调整）”的实施地点，并使用募集资金5,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科
华医疗增资以用于科华医疗实施“集采及区域检测中心建设项目”，使用8,100万元对全资子公
司实验系统增资，其中3,000万元用于实验系统实施“化学发光生产线建设项目（调整）”、5,100
万元用于实验系统陕西分公司实施“化学发光生产线建设项目（调整）”。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
年 6月 13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53）。

5、公司于2023年6月28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全体董事和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2023年6月19日召开2023年度第一次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职工监事，与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公司于2023年6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
生了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第九届监事会主席，聘任了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9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5）。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志超
2023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002022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2023-081
债券代码：128124 债券简称：科华转债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公告格
式》的相关规定，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70号）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面值总额人民币73,8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期限6年。截至2020年8月
4日止，公司实际公开发行可转债738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认购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38,000,0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扣减本次可转债发行的承销保荐费用人民
币15,645,600.00元（含增值税），实际收到可转债认购资金为人民币722,354,400.00元。本次发
行费用（除承销保荐费用）包括律师费人民币1,743,591.44元（含增值税）、审计及验资费用人民
币1,161,250.00元（含增值税）、资信评级费人民币550,000.00元（含增值税）、用于本次发行的
信息披露费用人民币 600,000.00元（含增值税）、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人民币 263,800.00元
（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 4,318,641.44元（含增值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18,529,
590.53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
报字［2020］第ZA15985号《验资报告》。

（二）本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加：本期专户利息收入-手续费支出净额

加：以定期存款及结构性存款取得利息收入

减：本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支出

减：本期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

加：本期收回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

加：销户银行转入

截止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

其中：截止2023年6月30日专户余额

截止2023年6月30日定期存款及结构性存款余额

募集资金专户发生情况

31,520.83
178.70
161.94

5,373.41
25,000.00
25,000.00

13.03
26,501.09
26,501.09

0.00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于2020年7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开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各设立1个募集资金专户。2020年8月26日，公司及保
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分别与交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中国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公司于2020年10月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重新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增加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实验系统”）作为“研发项目及总部运营提升项目”中子项目“研发项目”实施
主体之一，主要负责仪器研发项目的实施。2020年11月30日，公司、实验系统及保荐机构中信
证券与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的开户行交通银行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2023年6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增加全资子公司上
海科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医疗”）为“集采及区域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

体，增加全资子公司实验系统及其陕西分公司为“化学发光生产线建设项目（调整）”的实施主
体，增加上海市松江区叶旺公路699弄、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铁新城尚林路4266号为“化
学发光生产线建设项目（调整）”的实施地点。2023年7月12日，公司及科华医疗、中国民生银
行及中信证券签署完成《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2023年8月3日，公司、实验系统、交通银行
及中信证券签署完成《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实验系统及其陕西分公司、交通银行及
中信证券签署完成《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的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并且在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时得到了切实履行。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开户方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上海漕
河泾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徐汇支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
漕河泾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上
海分行营业部

银行帐号

310***************718
983**************337
452******523
632***581

开户日期

2020.7.20
2020.8.26
2020.8.10
2020.7.29

募集资金余额

21,009.15
0
0

5,491.94
26,501.09

存储方式

活期存款

已销户

已销户

活期存款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23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增加全资子公司科
华医疗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集采及区域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增加全资子公司实
验系统及其陕西分公司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化学发光生产线建设项目（调整）”的实施主体，
增加上海市松江区叶旺公路699弄、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铁新城尚林路4266号为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化学发光生产线建设项目（调整）”的实施地点，并使用对应项目募集资金对科华
医疗、实验系统进行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2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5,000万
元（含本数）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商业银行大额存单或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获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在该有效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单个大额存单或保本型理财产
品的投资期限均不超过12个月，并在授权额度内滚动使用。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5,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产生收益161.94万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上述资金及理财产品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目前均存放于公司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中，将按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计划逐步投入。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进行相关信息的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7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集采及区域检测
中心建设项目

化学发光生产线
建设项目（调整）

研发项目及总部
运营提升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更）

否

否

否

否

无

无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8,250.00

30,997.77

21,893.94

12,658.29

73,800.00

73,800.00

无

无

无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1)

8,250.00

30,997.77

21,893.94
12,658.29
73,800.00

本 期
投入

金额

977.29

1,862.23

2,533.89

0

5,373.41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2,733.98

10,311.72

21,956.20

12,326.35

47,328.25

本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2)/(1)

33.14%

33.27%

100.28%

97.38%

64.13%

5,373.41

47,328.25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2024 年 1
月31日

2024 年 1
月31日

已完成

已完成

本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不
适
用

尚
未
产
生
效
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目 前
项 目
在建，
暂 未
产 生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否

否

否

否

超 募 资 金 的 金
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情
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详见三、（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无

详见三、（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三、（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详见三、（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三、（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注：上表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及调整后投资总额系根据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计
算得出，未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扣除发行费用后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12,315.86万元，截至报告期
末累计投入12,326.35万元，公司已完成“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超过扣除
发行费用后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系募集资金产生的孳息所致。

“研发项目及总部运营提升项目”扣除发行费用后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21,301.67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入21,956.20万元，公司已完成“研发项目及总部运营提升项目”。该项目
累计投入金额超过扣除发行费用后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系募集资金产生的孳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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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或“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6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总裁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23年8月1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志超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5人，实际参会董事5人（包含2名独立董事）。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上海科华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2023年半年度报告》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80）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3-081）。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对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套期保值业务

管理制度》、《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专
项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将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管理制度》和《投资理财管理
制度》合并修订为《投资管理制度》；将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与《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合并修订为新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废止公司《会计核算制度》。

修订后的《财务管理制度》、《对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
度》、《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专项制
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投资管理制度》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具体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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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或“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6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23年8月1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谢岚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
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和《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一、监事会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
司的实际情况，所记载事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年半年度报告》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80）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3-081）。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17日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022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2023-081
债券代码：128124 债券简称：科华转债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32023


